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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会二题：对证券交易商的规管 

2015 年 2 月 4日（星期三） 

 

  以下为今日（二月四日）在立法会会议上谭耀宗议员的提问和财经事

务及库务局局长陈家强的答复︰ 

 

问题： 

 

  据悉，佳坚证券有限公司（下称「佳坚」）是根据《证券及期货条例》

（下称《条例》）获发牌照进行第 1 类受规管活动（证券交易）的持牌法

团。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下称「证监会」）在接获投诉指佳坚未

能将客户证券归还予投诉人后，于上月二日向该公司发出限制通知书，禁

止该公司进行其根据《条例》获发牌照进行的所有受规管活动。另一方面，

佳坚是以介绍经纪的方式经营业务，向其他持牌证券交易商传达客户指示

或介绍客户（俗称「驳脚经纪行」），但有佳坚的客户表示对此并不知情。

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会： 

 

（一）是否知悉，香港目前有多少间驳脚经纪行；证监会何时及为何准许

持牌证券交易商以介绍经纪方式经营业务；有否计划向投资者宣传驳脚经

纪行的业务与一般持牌证券交易商的差异，以保障投资者的利益； 

 

（二）鉴于《条例》规定持牌法团如无能力按照规定维持财政资源，须尽

快通知证监会，当局是否知悉在过去十年，证监会每年接获多少项由驳脚

经纪行发出的通知，以及每年向驳脚经纪行发出限制通知书、冻结其资产

及撤销其牌照的个案数目分别为何，以及该等个案中涉及诈骗的个案数

目；及 

 

（三）是否知悉，证监会有何措施核实驳脚经纪行每月提交的财政资源财

务申报表内容真确；证监会会否考虑提高驳脚经纪行需要维持的速动资金

水平，或订立新规定以确保驳脚经纪行符合有关的财政资源规定；如否，

原因为何？ 

 

答复： 

 

主席： 

 

（一）根据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下称「证监会」）提供的资料，



截至二零一五年一月六日，有 58 家获证监会发牌的公司，其运作须受发

牌条件规限只能介绍客户及／或以客户名义传达客户的交易指令予其他

公司（即以介绍经纪的身分运作），当中只有七家是向其他公司介绍零售

客户及／或传递这些客户上市证券交易的指令，其余的是为专业投资者提

供服务、就集体投资计划进行交易，或属于较大型金融集团的一部分。 

 

  证券介绍经纪业务在香港存在已久，于过去数十年在香港所实施的不

同证券发牌制度下已纳入规管。根据现已废除的《证券条例》下的原有发

牌制度及现行的《证券及期货条例》下的发牌制度，证券介绍经纪业务一

直被视为证券交易活动的一种，而任何人进行证券交易活动均须获注册或

发牌。 

 

  投资者教育中心一直有透过网站、讲座及大众媒体提醒投资者，在选

择证券经纪时须先查看相关资料，包括在证监会网站查核个别人士及公司

持有牌照的状况、在纪录册查核他们获发牌从事哪类受规管活动、相关牌

照是否附带任何条件，以及纪律处分纪录等。投资者教育中心会继续向投

资者加强这方面的信息。 

 

（二）证监会提供的资料显示，有一家证券介绍经纪行于二零零六年二月

八日就其截至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速动资金短缺情况违反《财政

资源规则》一事，按《证券及期货条例》第 146条向证监会递交通知。有

关情况在二零零六年二月二十二日获纠正，而证监会则在二零零六年三月

三日向该公司发出警告信。 

 

  此外，证监会在过去十年曾对两家证券介绍经纪行采取行动，包括于

二零一四年七月二十四日撤销永联证券有限公司（永联）的牌照，以及于

二零一五年一月二日向佳坚证券有限公司（佳坚）发出限制通知书和冻结

其资产。 

 

  就撤销永联牌照一事，证监会调查发现永联在两名负责人员的参与

下，挪用两名客户约 40 万元，并向证监会提供虚假及具误导性资料。该

两名负责人员于二零一二年底逃离香港。至于有关佳坚的调查则仍在进

行，据了解，警方已将有关案件列为串谋诈骗、使用虚假文书及非法经营

接受存款业务，并循多方向展开刑事调查。 

 

（三）目前，证监会对持牌公司（包括证券介绍经纪行）有严格的监管规

定。申请牌照以进行任何受规管活动（包括证券交易）的人须符合《证券

及期货条例》所载的适当人选准则。持牌人获发牌后亦须时刻遵守适用的



监管规定及发牌条件。 

 

  持牌经纪行（包括证券介绍经纪行）向证监会提交的每月财务申报表，

证监会规定须经由负责人员代表有关商号签署及核证。至于持牌公司向证

监会提交经审计年度的账目，证监会则规定有关商号的独立核数师须说明

根据其意见，经审计账目是否真实而中肯地反映该商号的业务状况，并须

就其察觉有需要报告事项向证监会提交报告。若证监会发现持牌公司或其

独立核数师提交的每月财务申报表或经审计年度账目中有任何异常情况，

证监会会作进一步查询。 

 

  根据《证券及期货条例》第 384 条，任何人提供在要项上属虚假或具

误导性的资料，即属刑事罪行，可处罚款 100万元及监禁两年。 

 

  至于证监会对证券介绍经纪行所订立的财政资源规定，与适用于一般

股票经纪行的资本规定无异，即缴足股本的最低数额为 500万元及速动资

金的最低数额为 300 万元，除非经纪行已根据《财政资源规则》获核准为

「核准介绍代理人」。「核准介绍代理人」在《财政资源规则》下须遵守的

财务要求为最低速动资金规定 50 万元，至于缴足股本则没有最低数额规

定。 

 

  证监会把「核准介绍代理人」的财政资源规则订于较低水平，是因为

成为「核准介绍代理人」的证券介绍经纪行，只可从事介绍客户和以客户

名义将买入及卖出指令传达予交易所参与者的业务。根据《财政资源规

则》，这类经纪行不可就其客户的相关交易对任何人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证监会亦施加发牌条件，禁止这类经纪行持有客户资产或进行核准业务以

外的活动。 

 

  总括而言，我们及证监会会不时检讨目前的监管制度，以保障投资者

的利益。 

 

 

完 


